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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李炎宗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33
傳真：7322450
電子信箱：a33015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新園鄉烏龍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50632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3506325500-1.docx、376530000A113506325500-2.odt、

376530000A113506325500-3.odt、376530000A113506325500-4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縣光春國民中學飛夢林學園學生復學輔導實施計畫

一份(含各式表件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光春國中113年8月29日屏光中飛字第1130000268

號函及本縣光春國民中學飛夢林學園學生復學輔導實施計

畫辦理。

二、申請資格:

(一)因家庭功能失調所引發之中輟事件，並經學校及教育處

評估學生現況不適合學校學習需於中介機構輔導者。

(二)因單親、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，使學生未獲適當照

顧（或疏忽）而導致就學情 形不佳者。

(三)特殊個案需中介機構緊急輔導對象。

(四)限收自願之男性學生。

三、申請時間:

(一)每年3月1日至3月15日

(二)每年5月1日至5月15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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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每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

(四)每年12月1日至12月15日

四、請各校倘有符合資格，並確有需求之學生按上開期程提送

個案申請書至光春國民中學飛夢林學園，另請副知本府教

育處學生事務科。

正本：屏東縣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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